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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益性岗位政策
各类用人单位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零就业家庭成员、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长期失业人员等7类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可以申报公益性岗位补贴，补贴标准：单位岗位补贴300元/人 •月，个人岗位补贴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50%，社保补贴按照单位实际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个人缴纳部分不补贴。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补贴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补贴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
二、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1.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
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15%（超过100人的企业下降到8%），并与其签定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2.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创业人员可在户籍所在地（外地人员可在创业地）乡镇、社区劳动保障所（站）申请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2年政府贴息, LPR-150BP以下部分，由借款人承担，剩余部分财政给予贴息)。
三、社会保险政策
1.失业保险待遇政策。劳动者所在单位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及其以上的，且非因本人意愿失业的，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按月发放，领金时间根据劳动者失业保险参保时间（且实际缴费）核算。领金期间，个人医疗保险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目前，我县失业保险金标准1287元/月，领金期间可享受10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
2.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政策。失业人员主动申请，符合条件并被县人社部门通过系统认定为就业困难对象，以个人灵活就业身份缴纳社保费的，可申请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补贴标准为养老保险350元/月（低保对象为450元/月），医疗保险100元/月。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补贴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年龄为准）。
3.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缴纳失业保险费用的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同期安徽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且承诺一年内不进行规模性裁员，可申请普惠制稳岗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大型企业按照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采取“免报直发”按上年度单位和职工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90%返还。
4.社保费降费率政策。2021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总费率由28%降到24%，其中单位费率16%，个人费率8%；失业保险总费率由2%降至1%，单位费率0.5%，个人费率0.5%。阶段性降低企业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执行到2023年4月30日。
四、税收优惠政策
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新增加的岗位中，当年新招用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3年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最高上浮30%。   
五、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1.就业见习补贴政策
经认定的见习单位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24岁失业青年参加3—12个月就业见习，见习期间见习单位给予见习生不低于2000元/人 •月的生活补助，见习单位可享受1400元/人 •月就业见习补贴。
2.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社保补贴政策
对与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或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脱贫人口签订12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应缴纳的部分），补贴期限不超过12个月。
3.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与小微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按照每人3000元标准申报一次性就业补贴。
4.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对中小微企业新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稳定用工6个月以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照1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5.一次性创业补贴
对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脱贫人口、退役2年以内的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且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六、社会资本孵化基地补贴政策
社会资本、民营企业或高校投资建设和管理运营的孵化基地，为初次创业的劳动者提供生产经营场地（包括现代农业、工业厂房、商贸店铺、办公楼宇等）或创业服务平台（包括创客空间、创新工场等众创空间），根据在基地孵化9个月以上的企业户数，给予5000元/户的孵化基地补贴。
 七、技能提升行动政策
1.企业新录用员工培训补贴政策。
对签订12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新录用人员，在劳动合同签订后12个月内组织岗位技能培训的，可申请一次性培训补贴，培训补贴标准为800元/人。符合鉴定条件且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的可申报技能鉴定补贴。
2.在岗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政策。
企业组织在岗职工开展技能培训，根据培训后取得的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情况，分别给予企业1500元、2000元、3500元、5000元在岗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3.重点群体免费技能培训政策。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可自主选择依法合规设立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培训合格后，按照规定给予一次性技能培训和鉴定补贴。            
八、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补贴政策
技能大师工作室是由具有绝招绝技的高技能人才和技能带头人依托企事业单位、行业研发中心、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载体领办或创办。工作室一般设在企事业单位班组、工段、实训（研发）中心等场所。对认定的县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个给予7万元补助,对被市人社局认定的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个给予10万元补助。对获得技术创新成果、人才培养成果的大师工作室给予2万元奖励。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县级财政分别再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经费主要用于工作室技能人才培养、技能交流推广、技术技能创新研发、领衔人带徒津贴等。
九、企业引进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
对企业从县外引进经人社部门认定的急需紧缺的技师、高级技师，根据引进方式和劳动关系建立形式，由企业所在地同级财政按企业支付给个人的工资薪金总额（税后）的20%给予个人补助，每年发放一次，补助期限不超过3年。对企业引进市外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选手、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选手，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安排在关键技能岗位工作的，由企业所在地同级财政按支付给个人工资薪金总额（税后）的50%给予企业引才补助，补助期限不超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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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作联系电话：
劳动监察咨询服务电话：5028041
劳动仲裁咨询服务电话：5026019
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电话：5022644
人力资源市场窗口电话：5021684/5021685
失业保险咨询窗口电话：5025251
社保征缴中心窗口电话：5181025   
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窗口电话：5038712
城乡居保管理中心窗口电话：503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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